附件3：
国家税务总局遵义市税务局稽查局
稽查干部执法行为负面清单告知书

尊敬的纳税人：
为进一步规范税收执法行为，优化营商环境，切实保障广大纳税人（缴费人）的合法权益，特请您对税务稽查干部执法行为给予监督！
1、 [bookmark: _GoBack]税务稽查干部不得接受纳税人请吃或擅自参加纳税人邀请的各种庆典、高消费娱乐以及外出考察、参观等活动，或收受礼品礼金等违纪违法行为。
2、 税务稽查干部不得向纳税人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各种费用；不得收受纳税人好处或向纳税人索要好处。
3、 税务稽查干部不得利用职权向纳税人压价购买商品，赊欠货款，或向纳税人借钱借物和无偿占用其财物等。
4、 税务稽查干部不得收取中间费、好处费；不得违规享受纳税人的福利待遇；不得利用案件查办之机经商办企业或在纳税户中入股分红。
5、 税务稽查干部不得利用职务之便谋求不正当利益，以及人情等原因不按照检查要求、范围进行检查，或发现疑点而不跟踪检查；应回避的必须回避。
6、 税务稽查干部不得虚报、瞒报检查问题，违规从轻、减轻处罚，延缓或变通执行税务处理、处罚决定等手段获取被查纳税人其他利益。
7、 税务稽查干部不得违规泄露案件检查信息,为企业出谋划策、说情等，甚至通风报信帮助其逃避税务机关检查。
8、 税务稽查干部不得与中介公司勾结，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被查对象减轻处理处罚等。
9、 税务稽查干部不得在八小时之外与纳税人私下接触，向纳税人提出与税务稽查工作无关的要求。

   
                              纳税人签章：
                             年    月     日






（本告知书一式两份，一份纳税人留存，一份存入稽查档案。）


